
法務部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管理作業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以下簡稱

特定非公務機關），指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

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 

一、明定本辦法規範對象。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九款規定，營運及

資金運用計畫應依預算法第四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送立法院，及其年度

預算書應依同條第四項規定送立法

院審議之財團法人，為同條第六款

所稱之特定非公務機關，而本部所

管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

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為符合前述規定

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維

護計畫，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十

一款及第十三款規定辦理。  

        特定非公務機關依本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提出前項資通安全維

護計畫實施情形，應依本法施行細則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一、 明定特定非公務機關應辦理資通

安全維護計畫之依據。 

二、 本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

款及第十二款係規範公務機關，不

適用於特定非公務機關，爰明定

之。 

三、 為利特定非公務機關依本法規定

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

形，爰於第二項明定其應包括之必

要內容。 

第四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應依本部指定

之期日及方式，提出或修正依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及第二項之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     

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特定非

公務機關應訂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為確認本部所管特定非公務

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訂定及提出實施

情形，故於本條明定提報方式。 

第五條  本部得每年擇定特定非公務機

關，以現場實地稽核之方式，稽核其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一、 明定實地稽核特定非公務機關資

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頻率。 

二、 明定實地稽核特定非公務機關資



        前項稽核得併同本部對特定非

公務機關進行之年度業務評鑑或業

務檢查辦理。  

        本部依前項併同辦理資通安全

實地稽核時，應於年度業務評鑑或業

務檢查計畫中明定稽核項目、稽核人

員及稽核時間等與稽核相關之事項。 

        本部決定第一項實地稽核之基

準及項目時，應綜合考量我國資通安

全政策、國內外資通安全趨勢、過往

稽核成效及稽核資源等因素。 

        本部依第一項規定擇定受稽核

之特定非公務機關(以下簡稱受稽核

者)時，應綜合考量其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資通安全事件發生之頻率與程

度、資通安全演練之成果、歷年受主

管機關或本部稽核之頻率與結果及

其他與資通安全相關之因素。       

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之方式。 

三、 參採行政院「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

資通安全管理作業辦法」(範本)明

定本部為辦理第一項之稽核，應於

年度業務評鑑或業務檢查計畫中

明定稽核項目、稽核人員及稽核時

間等與稽核相關之事項 

四、 參採行政院「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

資通安全管理作業辦法」(範本)明

定決定稽核項目與基準時應考量

之因素。 

五、 參採行政院「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

資通安全管理作業辦法」(範本)明

定決定受稽核機關應綜合考量之

因素。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實地稽核未併同本

部對特定非公務機關進行之年度業

務評鑑或業務檢查辦理時，本部應依

前條第四項規定因素，另訂稽核計

畫，明定稽核項目、稽核人員及稽核

時間等與稽核相關之事項。 

明定實地稽核未併同年度業務評鑑或業

務檢查辦理時之辦理方式 

第七條  第五條第一項實地稽核應由本

部資訊處為之，本部保護司應為必要

之協助。 

        前項稽核，由本部資訊處會同保

護司組成三人至七人小組進行。 

        前項稽核小組成員應由具備稽

核所需之技術面或業務管理面相關

知識人員擔任。 

稽核小組成員為非公務人員

者，本部資訊處應以書面與其約定利

益衝突之迴避及執行稽核之保密義

一、 明定稽核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

全之人員。 

二、 實地稽核涉及資訊專業，應由本部

資訊專業人員進行查核，惟業務主

管機關應予必要之協助。 

三、 明定非為公務人員者擔任稽核小

組成員時，為避免影響稽核結果之

公正性，應以書面與其約定利益衝

突迴避事項及執行稽核之保密義

務。 



務。 

第八條  本部辦理第五條第一項實地稽

核，應將稽核計畫於一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受稽核者。 

        受稽核者如因業務因素或其他

正當理由，未能於本部指定之時間配

合稽核者，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五日

內，以書面敍明理由向本部申請調整

稽核日期。 

        前項申請，除有不可抗力之事由

外，以一次為限。 

一、 明定稽核計畫應以書面並於一個

月前通知受稽核者。 

二、 明定受稽核者得申請調整稽核日

期，申請調整需以書面為之，且以

一次為限。 

第九條  本部辦理第五條第一項實地稽

核，得要求受稽核者為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實施情形之相關說明、協力或提

供相關文件或證明供現場查閱。 

受稽核者依法律有正當理由，未

能為前項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資

料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部

提出。 

本部收受前項書面後，應進行審

核，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得停止稽

核作業之全部或一部： 

一、 認有理由者，應將審核之依據

及相關資訊記載於稽核結果

報告。 

二、 認無理由者，應要求受稽核者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已停止稽

核作業者，得擇期續行辦理，

並於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受稽

核者。 

一、第一項明定本部辦理第五條第一項

之稽核時，受稽核者之配合義務內

容，以利本部藉由稽核確認受稽核

者遵循本法之情形。  

二、受稽核者如依法律有正當理由，而

不能為第一項之說明、配合措施或

提供資料，例如提供資料將侵害第

三人之正當權利，此時受稽核者應

以書面敘明其理由，向本部提出，

俾利本部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記載於

稽核結果報告或其他相關紀錄，爰

為第二項規定。 

三、本部於收受書面理由後，應進行審

核作業。 

第十條  本部應於辦理實地稽核作業完

成後一個月內，將稽核結果報告交

付受稽核者。 

 前項稽核結果報告之內容，應

包括稽核之範圍、缺失或待改善事

明定本部應將實地稽核結果報告交付受

稽核者及稽核報告內容應載明事項。 



項、前條第二項所定受稽核者未能

為說明、協力或提出資料供現場查

閱之情形、理由與前條第三項所定

本部審核結果，及其他與稽核相關

之必要內容。 

第十一條  受稽核者經稽核其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有缺失或待改善

者，應於收受稽核結果報告後，依

本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與本部指

定之期日及方式，提出改善報告。  

受稽核者依前項規定提出改善

報告後，應依其缺失或待改善事項

之性質及程度，依本部指定之期日

以書面提出改善報告之執行情形；

本部認有必要時，得要求受稽核者

說明或調整。 

一、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特

定非公務機關受本部稽核，經發現

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失或

待改善者，應向本部提出改善報

告。為利執行，爰明定受稽核者經

發現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有缺

失或待改善之情形，應提出改善報

告之程序，並應提出改善報告之執

行情形，俾利本部進行後續之監督。  

二、受稽核機關提出改善報告應包含之

內容等相關事項，另依本法施行細

則第三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資通安全實地稽

核事務，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一、除政策制定等本質上不宜委任或委

託辦理之事務外，本部推動資通安

全業務，如有需要，得依行政程序

法第十五條規定，委任所屬機關辦

理。為利實務運作，爰為本條規範。  

二、本部依本條規定為委任，因涉及公

權力之移轉，應考量事務之性質、

對象之屬性等事項，先行評估委任

辦理之適當性後，再行為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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